
证券代码：002373              证券简称：千方科技             公告编号：2023-007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含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担保，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担保风险。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8 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3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下属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提高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的效率，董

事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担保额度（含控股子

公司之间互保），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含）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不超过 9 亿元（含控股子公司之间互保），向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1 亿元（含控股子公司之间互保）。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

于申请综合授信、贷款、承兑汇票、信用证、保理、保函、融资租赁等融资业务

以及对外采购等日常经营业务；担保种类包括保证、抵押、质押等。授权经营管

理层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公司审议本议案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下

一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担保额度预计事项之日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事项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 担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资 产 负 债
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本次预计
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是 否
关 联
担保 

北京北大千
方科技有限
公司 

北京冠华天视数
码科技有限公司 

100% 76.61% 1,000.00 10,000.00 0.80% 是 

浙江宇视科
技有限公司 

浙江宇视系统技
术有限公司 

100% 87.98% 3,862.67 30,000.00 2.40% 是 

北京千方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北大千方科
技有限公司及子
公司 

100% 71.79% 0 50,000.00 3.99% 是 

资产负债率 70%以上小计 4,862.67 90,000.00 7.19%  

千方捷通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河南紫光捷通有
限公司 

65% 57.59% 0 2,000.00 0.16% 是 

千方捷通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华宇空港（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 

75% 56.48% 272.84 3,000.00 0.24% 是 

北京千方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盘天（厦门）智
能交通有限公司 

51% 50.15% 0 5,000.00 0.40% 是 

资产负债率 70%以下小计 272.84 10,000.00 0.80%  

合计 5,135.51 100,000.00 7.99%  

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在符合要求的担保对象之间进

行担保额度的调剂。 

三、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被担保人名称：北京北大千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千方”） 

成立日期：2000 年 10 月 30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中关村软件园一期 27 号楼 B 座 201

号 

法定代表人：韩婧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计算机及外围



设备、机械电器设备、办公设备、通讯设备、电子元器件；计算机系统集成；数

据处理；计算机维修；软件开发；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电脑打字；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市场调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专业承包；委托加工集成电路（IC）卡读写机；生产、加工、制造、组装计算机

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通讯设备、计量设备。 

股权结构：北京千方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北大千方为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北京千方信息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北大千方合并

报表数据：资产总额 3,022,913,878.22 元，负债总额 2,170,287,603.22 元，净资产

852,626,275.00 元；2022 年营业收入 847,350,575.80 元，利润总额-446,260,355.59

元，净利润-377,969,066.97 元。 

北大千方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被担保人名称：河南紫光捷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捷通”） 

成立日期：2006 年 1 月 5 日 

注册地址：郑州高新开发区冬青街 22 号留学生创业园 405 号 

法定代表人：郑力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公路交通工程施工；电子智能化工程施工；衡器产品的生产、开

发、销售；称重仪表技术开发；软件销售、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智能交通系统技术开发、设计、建设、运营及维护；智能交通产品销售、

技术开发；劳务分包；销售：建筑材料、机电设备及配件；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 

股权结构：千方捷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65%，郑力持股 20%，聂建民

持股 15%。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河南捷通为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千方捷通的控股

子公司。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河南捷通资产

总额 121,652,580.13 元，负债总额 70,054,326.22 元，净资产 51,598,253.91 元；

2022 年营业收入 88,402,685.60 元，利润总额 251,200.03 元，净利润 570,421.84

元。 

河南捷通的其他股东未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被担保方亦未提供反担

保。鉴于河南捷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实际控制权，其偿债能力、

信用状况等良好，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河南捷通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 被担保人名称：北京冠华天视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华天视”） 

成立日期：2005 年 5 月 8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中关村软件园一期 27 号楼 B 座 202

号 

法定代表人：姜煜 

注册资本：6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

系统服务；应用软件服务；销售自主研发的产品。 

股权结构：北京北大千方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冠华天视为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北大千方的全资

子公司。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冠华天视资产

总额 425,807,918.94 元，负债总额 326,196,330.17 元，净资产 99,611,588.77 元；

2022年营业收入170,468,563.48元，利润总额7,830,314.49元，净利润8,161,002.27

元。 

冠华天视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宇视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视系统”） 

成立日期：2018 年 04 月 27 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桐乡经济开发区庆丰南路（南）1277 号 

法定代表人：张鹏国 

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安全系统监控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安防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

网络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制造；数字视频监控系统制造；虚拟现实设备制造；

电子元器件制造；显示器件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智能仪器仪表制造；

仪器仪表制造；照明器具制造；文化、办公用设备制造；电子产品销售；安防设

备销售；照明器具销售；仪器仪表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云计算

设备销售；人工智能硬件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软件

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光学仪器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家用电器销售；

办公用品销售；物联网应用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

开发；软件开发；软件外包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

可的商品）；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

维修；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专用设备修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Ⅱ、Ⅲ

类射线装置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消毒器械生产；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

产品生产；Ⅱ、Ⅲ类射线装置销售；Ⅱ、Ⅲ、Ⅳ、Ⅴ类放射源销售；消毒器械销

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权结构：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宇视系统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宇视科技的全资

子公司。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宇视系统资产

总额 2,550,699,207.32 元，负债总额 2,244,032,294.74 元，净资产 306,666,912.58

元；2022 年营业收入 4,165,537,594.29 元，利润总额 42,982,343.02 元，净利润

37,962,597.60 元。 



宇视系统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 被担保人名称：盘天（厦门）智能交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盘天”） 

成立日期：2006-02-14 

注册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软件园创新大厦 C 区 3F-A754 

法定代表人：张英杰 

注册资本：1,293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轨道交通通信信号系统开发;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

轨道交通专用设备、关键系统及部件销售;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推广服务;智能控制系统

集成;安全系统监控服务;交通安全、管制专用设备制造;客运索道经营;专用设备

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高铁设备、配件制造;电气信号设备装置制造;

合成材料销售;交通及公共管理用金属标牌制造;衡器制造;衡器销售;软件开发;软

件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北京北大千方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51%，其他股东持股 49%。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厦门盘天为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北大千方的控股

子公司。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厦门盘天合并

报表数据：资产总额 385,002,779.36 元，负债总额 193,078,226.83 元，净资产

191,924,552.53 元；2022 年营业收入 230,516,460.98 元，利润总额 22,592,029.95

元，净利润 19,255,744.72 元。 

厦门盘天的其他股东未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被担保方亦未提供反担

保。鉴于厦门盘天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实际控制权，其偿债能力、

信用状况等良好，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盘天（厦门）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 被担保人名称：华宇空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空港”） 



成立日期：2008-06-19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中关村软件园一期 27 号楼 A 座 4

层 406 室 

法定代表人：黄思平 

注册资本：2,1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转让；销售机

械设备；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专业承包（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千方捷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75.00%，黄思平持股 15.00%，

北京华宇佳创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10.00%。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华宇空港为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千方捷通的控股

子公司。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华宇空港合并

报表数据：资产总额 140,423,697.98 元，负债总额 79,306,215.35 元，净资产

61,117,482.63 元；2022 年营业收入 100,237,104.44 元，利润总额 2,822,002.68 元，

净利润 2,560,184.53 元。 

华宇空港其他股东黄思平、北京华宇佳创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核心

员工及其他核心员工的持股平台，因此未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被担保方亦

未提供反担保，鉴于华宇空港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实际控制权，其

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良好，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华宇空港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尚未签订相关协议，担保方式、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条款由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以正式签署的担保文件为准，最终实际担保总额不超过本次审批的

担保额度。 

五、 相关意见 



1、 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以及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有利于

其筹措资金，保证其正常生产经营及发展，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资产优良，偿

债能力较强，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担保风险

比较小。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决定，同意本担保事项，并将

该事项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预计发生对外担保事项的被担保人均为公司控股子

公司，公司为该等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各子公司向银行及金融机构申

请银行授信以及开展业务活动等事项需要，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利

用的需要，对外担保决策程序合法，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因此我们同

意公司本次对外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 累计对外担保的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5,135.51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43%。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

总金额 100,000.00 万元、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

5,135.5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4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

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无债务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无因被判决败

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0 日 


